




桃園市107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充實教學資源設備 

補助經費核定表 

【團務運作中心學校】 

編號 學校名稱 申請計畫金額 核定補助金額 備註 

1 新明國小 428,494 400,000 
不足款部分 

由學校自籌 

2 中原國小 300,136 300,000 
不足款部分 

由學校自籌 

3 文化國小 351,500 300,000 
不足款部分 

由學校自籌 

4 平鎮國中 400,000 400,000  

5 瑞坪國中 313,800 300,000 
不足款部分 

由學校自籌 

6 文昌國中 324,000 300,000 
不足款部分 

由學校自籌 

總計   2,000,000  

※本案經費屬資本門，應以用於營建工程或購置耐用年限2年以上且

金額1萬元以上之設備等支出為原則。 


